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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9A_84_E5_c61_646422.htm （一）中国市镇设置

的标准国务院在1955年公布了第一个确定城镇的标准，采用

居民点的人口下限数量和职业构成两个要素相结合的办法。

规定常住人口2000人以上、居民50％以上为非农业人口的居

民区即为城镇。工矿企业、铁路站、工商业中心、交通要口

、中等以上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所在地和职工住宅区等，

常住人口虽然不足2000人，但在1000人以上，非农业人口超

过75％的地区；以及具有疗养条件，每年来疗养或休息的人

数超过当地常住人口50％的疗养区均可列为城镇型居民区。

城镇和城镇型居民区以外的地区列为乡村。聚居人口10万以

上的城镇可以设市，聚居人口不足10万的城镇，如果是重要

工矿基地、省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规模较大的物资集散

地或边远地区的重要城镇，确有必要时也可设市。市的近郊

区无论它的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大小，一律视为城镇区。县级

或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以及聚居2000人以上的城镇

可设置镇的建制，少数民族地区标准从宽。为了应付大跃进

期间城镇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困难，1963年底国务院对上述

标准作了较大的修改：①设镇的下限标准提高到居住人口3

000人以上，非农业人口70％以上或聚居人口达2500～3 000人

，非农业人口占85％以上；②缩小了市的郊区范围，规定市

镇人口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一般不应超过20％；③市区和郊

区的非农业人口列入市的城镇人口，市区和郊区的农业人口

不再作为城镇人口而列入乡村人口。一次新的变动发生



在1984年，这一年人民公社被撤销并恢复了乡作为县以下的

乡村基层行政单位。同时规定在20000人以下的乡，假如乡政

府所在地的居民点非农业人口和自理口粮常住人口①在2000

人以上可以设镇。20000人以上的乡，假如乡政府所在地的非

农业人口和自理口粮常住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也可以设镇

。简单地说，镇应该至少有2000以上的非农业人口和自理口

粮常住人口聚居。实际上，现在有很多镇的非农业人口规模

低于法定标准。1986年设市标准也作了较大调整：①非农业

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亿元以上，已成为该地经济

中心的镇，可以设市。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的重要城镇

、重要工矿科研基地、著名风景名胜区、交通枢纽和边境口

岸，虽不足以上标准，如确有必要，也可以设市。②总人

口50万以下的县，县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的非农业人口10万

以上，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不超过40％，年国民生产总值3亿

元以上，可以撤县设市。总人口 50万以上的县，县府所在镇

的非农业人口一般在 12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4亿元以上，

也可撤县设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或地区（盟）行署驻地所在

镇，虽不足以上标准，如确有必要，也可以设市撤县。③市

区非农业人口 25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 10亿元以上的中等

城市，可以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显然，设市标准比以前也

大大降低了。有很多市实际还低于法定标准。1991年底的资

料，我国有设市的城市479个，其中直辖市3个，地级市187个

，县级市 289个，县辖镇 9 308个（不含市和市郊区所辖的建

制镇）。（二）中国的城乡划分中国的城镇地域在统计上基

本以设有建制的市和镇直接辖区的行政界线来划分，市镇辖

区以外为乡村。具体到人口的城乡划分，不同时期又有变化



。1963年以前，市镇辖区内的总人口（即非农业人口和农业

人口）为城镇人口，这以外的人口为乡村人口。这期间市镇

的郊区较小，市镇的行政范围接近于市镇实体范围。1964

～1981年期间改为市镇辖区内的非农业人口才算城镇人口，

辖区内的农业人口属于乡村人口，这时期市镇的郊区也还不

算大。但从此开始了城镇人口与城镇地域之间的相互脱节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后，城镇人口的统计标准又回到

以前的市镇总人口，包括市镇辖区内的农业人口。但随着“

整县设市”和“整乡设镇”的模式逐渐代替过去的“切块设

市”和“切块设镇”模式，市镇辖区包括了过多的乡村地域

，市镇人口包含了过多的农业人口。城乡划分和城乡人口统

计越来越失去其实际意义。在1982年城乡人口划分的口径已

经难以为继之时，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对市镇人口统计

不得不改换口径，规定：市镇人口中的市人口里指设区的市

所辖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镇人口是指不

设区的市所辖的居民委员会人口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

。如果忽略掉市镇人口中包含的少量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

地不一致的人口和户口待定的人口，那么最新的市镇人口统

计口径简单地说就是设区的市（直辖市和地级市）统计市区

的总人口，不设区的市（县级市）和县辖镇只计其中的非农

业人口。实质上是在过去曾经采用过的偏大和偏小的两种统

计口径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设区的市采用偏大的

辖区总人口，不设区的市和镇采用偏小的非农业人口。既然

市镇行政区界是城乡统计的基础，就有必要了解中国市镇辖

区的构成特点，这是理解中国城镇统计口径的关键。我国城

市的城郊空间关系可以按3个指标进行分类：①按城市建成区



的空间分布形态，可分成单核心分布、多城接近分布、多片

分散分布3类；②按城郊组合方式，可分为大郊区和小郊区两

类；③按市区组成的空间特征，可分为带飞地和不带飞地的

两种类型。综合考虑这3种因素，在理论上可以分出12种类型

（图9），①即：（1）AIa，单核心无飞地小郊区型，如保定

；（2）AIb，单核心无飞地大郊区型，如呼和浩特；（3

）AIIa，单核心带飞地小郊区型，如徐州；（4）AIIb，单核

心带飞地大郊区型，如德阳；（5）BIa，多城接近无飞地小

郊区型，如兰州；（6）BIb，多城接近无飞地大郊区型，如

银川；（7）BIIa，多城接近带飞地小郊区型（尚未发现）；

（8）BIIb，多城接近带飞地大郊区型，如包头；（9）CIa，

多片分散无飞地小郊区型，如秦皇岛；（10）CIb，多片分散

无飞地大郊区型，如淄博；（11）CIIa，多片分散有飞地小

郊区型，如张家口；（12）CIIb，多片分散有飞地大郊区型

，如齐齐哈尔。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直接辖区（即市区

，不含辖县）都远远大于城市的建成区，1988年434个城市中

，建成区面积占市区总面积超过10％的仅有59座城市，这一

点是和西方国家非常不同的。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市领导县

的体制是在1982年以后开始广泛实行的，1982年以前，只有

少数大城市为了确保蔬菜、牛奶、鸡蛋等副食品的供应而管

辖若干个县。1982年以后，为了发挥城市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的作用，源于辽宁、江苏等发达地区的市领导县的体制大面

积推广到大中城市，甚至某些小城市。到1990年底，168个市

领导了700个县（不含由市代管的县级市）。市辖县不属于城

市市区的统计范畴。我国的县不论它受谁领导，其中的镇属

于城镇，其中的乡属于乡村。包括辖县在内的直辖市和地级



市的市域范围，是中国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行政上的城市地域

。不同城市之间辖县的范围变化很大，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小城市可能带很多个县（如乐山市带12个县），大城市可能

只领导很少的县（如沈阳市带2个县）。因此包括辖县的中国

城市地域，相互之间并无可比性，与国外的大都市区也是完

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无可比性而言。（三）中国城市统计口

径的讨论我国城市地域和城市统计存在的问题有：（1）没有

一个保持稳定的城镇和城镇人口的定义，频繁多变的标准使

我国的城镇统计失去了有意义的国际比较的基础，很多情况

下用它来分析中国城市本身的发展也感困难。表2是用国家公

布的市镇总人口和使用过18年之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两种统

计口径衡量的中国城镇化水平，由表可见两者差距越来越大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又公布我国市镇人口比重为26.23％

，不仅使不了解内情的人难以理解，而且又使以前的各种统

计失去连续性，有必要重新修补。表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